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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绿色优质农产品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农产品绿色发展中心、浙江省休闲观光农业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翔、陈慧杰、应城通、彭一文、郑迎春、陈颖、杨鸿勋、廖小丽、巴芳、

胡立新、仲欣岚。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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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家特色小吃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浙江省农家特色小吃的定义分类、规划布局、原料选取、加工制作、品质管控、

品牌建设、数字营销、主体培育、农文旅融合、全产业链建设、政策金融配套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浙江省农家特色小吃产业的培育发展与规范提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浙江省农家特色小吃 rural specialty snacks in Zhejiang province

在浙江省域内有历史传承，利用当地原料或独特制作技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和特定口味风格，

形成了一定产业规模和市场知名度的小吃美食。

4 小吃类型

4.1 小吃分类

按照浙江省农家特色小吃的原材料和加工工艺等特点，分为米面制品类、豆制品类、水产品制

品类、蔬菜制品类和肉蛋制品类等五类小吃。

4.2 米面制品类小吃

以米面杂粮等食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农家特色小吃，分为主食、包点、饼、粽、糕、粿等六

类。

4.2.1 主食类小吃通常作为日常简便餐食，烹饪方法灵活多样，遵循中餐的烹调传统与调味逻辑，

介于主食与菜肴之间，兼具饱腹与风味。

4.2.2 包点类小吃多以经过发酵的面团为基础，包裹各式馅料后通过精巧的手法捏制成型。制作流

程体系完整，通常涵盖和面、发酵、调馅、擀皮、捏褶及最终烹制（蒸、煎为主）等多个环节，成

品形态饱满，口感松软或底部酥脆，内馅风味丰富。

4.2.3 饼类小吃指外形呈扁圆状的面制食品。典型烹制方法为煎或烤，通过热量与油脂的作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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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外皮酥脆、内里香软或层次分明的独特口感，味道以咸香或自然面香为主。

4.2.4 粽类小吃是以糯米为核心原料，搭配多种馅料，并用专门的植物叶片（如箬叶、苇叶）包裹、

捆扎后水煮或蒸制而成的传统食物。

4.2.5 糕类小吃指以面粉、米粉或其他谷物粉末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点心。制作多采用蒸制工艺，成

品口感普遍柔软、细腻，常带有一定的黏糯性。

4.2.6 粿类小吃是以糯米、粳米或薯粉等制成外皮，包裹或掺入各种甜咸馅料，通过模具或手工塑

造成特定形状，再经蒸、煎等方式制熟的小吃。

4.3 豆制品类小吃

以（如黄豆、黑豆、青豆等）为主要原料，通过发酵、熏烤、卤制、油炸等工艺制作而成的农

家特色小吃，分为黄豆制品、特色豆种、豆类衍生制品等三类。

4.3.1 黄豆制品类小吃是以大豆（黄豆）为核心原料，经浸泡、磨浆、过滤、煮沸后，通过凝固剂

点制成基础形态，再通过发酵、熏烤、卤制、油炸等一种或多种工艺进行深度加工而制成的各类食

品。

4.3.2 特色豆种类小吃是以黄豆以外的其他特定品种豆子为原料，不经过磨浆凝固的豆腐制作流

程，而是直接以其完整颗粒、豆泥或特殊形态，通过蒸煮、烘烤、研磨、调味等工艺制成的特色小

吃。

4.3.3 豆类衍生制品类小吃是单独收集利用在制作豆浆、豆腐等主要豆制品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或中间产物，通过烹饪、调味、塑形等工艺制成的食品。

4.4 水产品制品类小吃

以鱼、虾、贝、蟹等水产品为主要原料，结合蒸、煮、捶打、酿制等传统加工技艺制作的渔家

风味小吃，分为鱼、虾、贝、蟹等四类。

4.4.1 鱼类制品类小吃以海鱼或淡水鱼为主要原料，通过捶打制成糜后塑形，或经烤制、风干制成。

成品突出鱼肉的鲜嫩本质，口感可弹滑爽脆，亦可干香耐嚼，风味咸鲜。

4.4.2 虾类制品类小吃以各种虾为主要原料。加工方式多样，包括生醉、干制、煎炸及作为提鲜馅

料。成品旨在最大限度地呈现虾肉特有的鲜甜本味，口感或滑嫩或酥脆。

4.4.3 贝类制品类小吃以蛤、蛏、螺等主要原料，多采用快炒、油煎、酱爆、白灼等能快速成熟的

烹饪方式。成品讲究鲜嫩多汁，汤汁饱满，常带有独特的海洋咸鲜与酱香风味。

4.4.4 蟹类制品类小吃以河蟹、海蟹为主要原料，常取其鲜美的蟹肉与蟹黄。工艺上既可精细拆肉

作为顶级馅料，也可整体糟醉或腌制，或裹糊炸制。风味追求极致的鲜甜与醇厚酒香。

4.5 蔬菜制品类小吃

以本地新鲜瓜果蔬菜、野菜、豆叶类、食用菌类等为主要原料，采用蒸、煮、炒、焖、裹粉炸

等技艺加工制作的农家特色小吃，分为即食小点、佐餐小菜、风味馅料等三类。

4.5.1 即食小点类小吃指已加工完毕，形态独立，可随手取食或作为零食、点心的蔬菜制品。特点

是方便、味足，口感爽脆咸鲜，酸香开胃。

4.5.2 佐餐小菜类小吃指已调味完成，主要用于搭配粥饭、面条或正餐，起开胃、下饭作用的腌、

拌、渍制蔬菜制品。特点是风味浓缩、口感鲜明。

4.5.3 风味馅料类小吃指经过预制、调味，本身不作为独立菜品直接食用，而是作为核心配料用于

填充或制作其他复合小吃的蔬菜制品。特点是干香浓郁或咸鲜突出。

4.6 肉蛋制品类小吃

以畜禽肉、禽蛋及其副产品为主要原料，经卤、酱、腌、烤、炸、蒸、煮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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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特色小吃，注重肉质的口感处理与风味的渗透融合，兼具佐餐与休闲属性，分为卤酱类、蒸煮类、

烤炸类等三类。

4.6.1 卤酱类小吃以卤制、酱制、糟醉等湿式入味工艺为主导，原料经长时间浸煮或浸泡于特制调

味汁中，使其充分吸收风味，成品通常冷却后切片或切块食用，色泽深沉，滋味醇厚浓郁。

4.6.2 蒸煮类小吃以蒸、煮、白灼等利用水蒸气或沸水作为主要传热介质的工艺加工而成，旨在保

留或突出原料的本味与嫩滑口感，调味可于加工前、中、后分段进行，成品形态完整，汤汁清鲜或

原味集中，质地软嫩、弹滑或松糯，通常热食为主。

4.6.3 烤炸类小吃以烤、炸、煎、烘等干式高温热加工工艺制成。通过美拉德反应等产生明显的焦

香、酥脆外皮或干香质地。成品油脂香气突出，外酥里嫩或整体干香耐嚼，风味集中，色泽金黄或

红亮，多为即食型点心或休闲零食。

5 产业建设

5.1 规划布局

5.1.1 宜由农家特色小吃主管部门梳理当地农家特色小吃产业发展情况，制定产业振兴计划。

5.1.2 宜建立“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农户参与、多方共建”的农家特色小吃产业协同推进机制，

明确政府监管、企业经营、农户参与的权责边界，整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

形成农家特色小吃产业发展合力。

5.1.3 宜明确农家特色小吃重点项目清单，明确政策、机制和科技、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

措施，优化农家特色小吃产业发展环境。

5.2 加工制作

5.2.1 农家特色小吃制作的原材料来源宜使用当地特色农产品为主要原料，宜建立原、辅材料种养

基地。

5.2.2 农家特色小吃应加强工艺传承与创新，加强传统经典配方、生产工艺、制作方式的整理和传

承，在保留核心风味的同时创新改良工艺，鼓励开发标准化配方与半成品，避免工艺流失与风味变

异，推动产品向定量化、预包装化发展。

5.2.3 应实现农家特色小吃经营产生的污水、油烟、固体废物等污染物 100%达标排放，宜推广水

循环利用、油烟净化、垃圾分类处理等绿色环保技术，推动农家特色小吃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5.2.4 依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

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的要求，应建立农家特色小吃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农家特色小吃

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农家特色小吃制作流程。

5.2.5 农家特色小吃制作应符合GB 14881、GB 31621、GB 31654相关要求。

5.3 品质管控

5.3.1 宜制定农家特色小吃食材选品标准、制作工艺规范和卫生安全准则，明确关键工艺参数、风

味指标及安全阈值，统一行业品质底线。

5.3.2 应建立农家特色小吃原料溯源体系，优先选用省内地理标志农产品、绿色食品、名特优新农

产品食材，实现食材产地、种植养殖标准、流通环节全程可追溯。

5.3.3 农家特色小吃规模经营主体宜利用现代化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改造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备食

品快速检测设备，落实产品批次检测制度，保障产品品质稳定可控，在保留风味保证安全的同时推

动农家特色小吃规模化生产。

5.3.4 宜构建“中央厨房（加工中心）+卫星厨房（加工点）”的农家特色小吃分级加工体系。鼓

励建设农家特色小吃区域性共享加工场所，支持农家特色小吃龙头企业建设高标准中央厨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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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产品与半成品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5.4 品牌建设

5.4.1 宜挖掘与农家特色小吃相关的人文历史故事，积极培育发展农家特色小吃的区域公用品牌，

鼓励农家特色小吃申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名优土特产品牌。

5.4.2 宜结合农事节庆，围绕农家特色小吃的原料采收、加工制作、文化传承等，在当地举办交流

品鉴、技艺竞赛等活动。

5.4.3 宜在农家特色小吃文化发源地开设小吃研学基地、小吃文化博物馆等，开展小吃历史文化和

传统制作器械、工艺展览展示。

5.5 数字营销

5.5.1 宜搭建省级农家特色小吃数字化服务平台，整合线上订单、物流配送、品牌推广、数据分析

等功能，实现产业信息互通共享。

5.5.2 农家特色小吃经营主体宜利用直播电商、短视频营销等新模式，打造网红小吃单品，拓展年

轻消费群体，提升品牌市场热度。

5.5.3 应完善农家特色小吃冷链物流配套体系，支持预包装小吃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省外及海外

市场，突破地域销售限制。

5.6 主体培育

5.6.1 宜加强农家特色小吃领域的“人才矩阵”建设，培养综合管理型、工匠型、领军型人才。应

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引导具有国际视野的农创客、青创客领办创办新型农家特色小吃企业，推动产

业理念、模式、技术创新。宜扩大青年人才队伍，单个小吃品类的青年返乡入乡从业人才宜稳定在

10 人以上。

5.6.2 宜扶持优势明显、潜力巨大的农家特色小吃生产经营主体（企业、合作社、个体户），通过

政策补贴、融资支持、技术指导等方式，培育一批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的农家特色小吃主体。

5.6.3 宜在农家特色小吃生产、加工、销售、体验等全链条环节直接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创业，扩大

农民在农家特色小吃产业的就业渠道。

5.7 农文旅融合

5.7.1 宜结合美丽乡村、古镇古村、田园综合体等文旅资源，打造农家特色小吃体验工坊、农家特

色小吃市集、农家特色小吃打卡点等沉浸式消费场景。

5.7.2 应开发“小吃+民俗表演”“小吃+农事体验”“小吃+乡村民宿”等农家特色小吃文旅组合

产品，推动农家特色小吃从单一消费品向农文旅核心吸引物转变。

5.7.3 宜在省级以上旅游精品线路沿线设置农家特色小吃驿站，配套小吃文创展示区，提升产品曝

光度与消费转化率。

5.8 全产业链建设

5.8.1 宜打造农家特色小吃创业园、农家特色小吃产业园、农家特色小吃特色街（乡、镇）、农家

特色小吃店，形成点面结合的农家特色小吃全产业生态。

5.8.2 农家特色小吃规模经营主体宜与农业生产者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与当地农户签订原料收购协

议，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带动合作的当地农户增收。

5.8.3 宜开发“农家特色小吃+”多元化衍生产品，拓展产品矩阵，适配家庭、餐饮、礼品等多样

化消费场景。

5.9 政策金融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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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宜出台农家特色小吃专项扶持政策，对当地小吃产业园区建设、冷链设施投入、品牌认证、

标准制定等给予资金补贴或税收减免。

5.9.2 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农家特色小吃经营主体的小额信贷、创业担保贷款、产业链金融等特

色产品，解决农家特色小吃中小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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